绍兴市越城区公共用车服务有限公司
公开招聘驾驶员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用车服务有限公司是专门为越城区机关单位提供公务用车保障服务的国有企业。为满足日常公务出行保障需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务车驾驶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C1及以上驾照公务车驾驶员若干名。
二、招聘要求
1.政治素质良好，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
2.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81年1月14日以后出生），身体健康，无影响驾驶的各类疾病，视力符合机动车驾驶要求。
3.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4.持有C1 及以上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龄 5 年及以上，具备熟练的驾驶技能；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无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违纪记录。
5.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和团队协作精神，服从单位统一调度和工作安排。
6.绍兴市户籍，熟悉本地道路交通状况，持A1A2驾照、退役军人、有机关事业单位（含国企）公务车驾驶经验者可优先考虑。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参加公开招聘：
1.受过党纪政务处分或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2.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审查调查的；
3.近三年有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近三年任何一个扣分周期被扣满12分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程序
1.资格审查：招聘单位对报名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参加考核人员名单。
2.面试、实操考核：主要考核驾驶技能、车辆日常检查与故障识别等实际操作能力，以及报名人员的政治素养、服务意识、沟通能力及岗位适配度等。
3.体检：根据考核总成绩从高分到低确定体检人选，按公司相关规定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费由应聘人员自理。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资格。
4.录用：根据考核成绩和体检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拟录用人员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办理报到前须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资格审查、体检环节出现不合格或自愿放弃产生的缺额，可按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按程序录用。
 四、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20日止，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2.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方式，谢绝线上报名。
3.报名地点:越城区延安路18号越城区人民政府大院内E楼302室。
4.报名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复印件留存）：
（1）本人身份证、户口本；
（2）学历证书；
[bookmark: _GoBack]（3）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安全信用记录（通过“交管 12123” APP或交警部门线下查询打印）；
（4）无犯罪记录证明（可至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
（5）近期 1 寸免冠彩色照片 2 张。
（6）随带填写好的《绍兴市越城区公共服务用车有限公司驾驶员应聘报名表》（见附件）。
五、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88069478（工作日工作时间）。
六、其他事项
1.报名人员须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报名及录用资格。
2.试用期满后，经考察不胜任工作的，取消录用资格。
3.录用人员薪资待遇按照公司相关薪酬制度执行，缴纳五险一金，提供餐补、员工体检等，享受法定节假日等福利。



附件：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服务用车有限公司驾驶员应聘报名表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用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4日




附件：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用车服务有限公司
驾驶员应聘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贴相片处

	学  历
	
	婚姻
状况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年月
	
	准 驾
车 型
	
	初次领证时间
	
	

	原工作单位
	
	原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等级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现住地址
	

	学  习

经  历
	可以从高中写起（斜体为解释说明，正式版删除后正反打印）









	工  作

简  历
	











	家  庭
主要成员
	与本人关系
	姓  名
	年  龄
	工 作 单 位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属实，且近三年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如有隐瞒、伪造、弄虚作假，一切责任自负。
                                               
  承 诺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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